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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咨询

工作刚满一年
可以休年假吗？

儋州吴先生咨询：我去年刚大学毕业，今年工作刚好满一
年，正想休年假。请问，休年假有哪些条件？

解答：职工连续工作满1年以上的，依法享受带薪年休
假。《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规定：符合条件的职工按照累计
工作年限依法享受5天（工作满1年不满10年的）、10天（工
作满10年不满20年的）、15天（工作满20年的）不等的带薪
年休假。

换工作前未休年假
能在新单位享受年假待遇吗？
三亚钱先生咨询：我10月份刚换了工作，但在前公司没

有休年假。请问，我能否在新单位休今年的年休假？

解答：能。《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二条规定：机关、团
体、企业、事业单位、民办非企业单位、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等
单位的职工连续工作1年以上的，享受带薪年休假。《国务院法
制办对关于〈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有关问题的请示的复函》
（国法秘政函〔2009〕5号）进一步对休假条件进行明确：《职工
带薪年休假条例》第二条规定的“职工连续工作1年以上”，没
有限定必须是同一单位。因此，既包括职工在同一单位连续
工作1年以上的情形，也包括职工在不同单位连续工作1年以
上的情形。

今年忙得没空休年假
能留到明年再休吗？

文昌陈女士咨询：我今年因为工作忙没休年假，现在已经
12月份，手上还有一些工作没有处理完，想着把今年的年假
留到明年初再休。请问，年休假可以跨年休吗？

解答：可以，《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五条规定：单位根
据生产、工作的具体情况，并考虑职工本人意愿，统筹安排职
工年休假。年休假在1个年度内可以集中安排，也可以分段安
排，一般不跨年度安排。单位因生产、工作特点确有必要跨年
度安排职工年休假的，可以跨1个年度安排。

单位确因工作需要不能安排职工休年休假的，经职工本
人同意，可以不安排职工休年休假。对职工应休未休的年休
假天数，单位应当按照该职工日工资收入的300%支付年休
假工资报酬。

职工除享受年假外
还有非法定节假日的假期吗？

白沙范先生咨询：我刚入职不满一年，还未休过年休假。
请问，职工除了年休假之外，还有别的非法定节假日的假期
吗？

解答：有的，在我国除了年假之外，职工还享有其他的假
期，比如法定节假日、病假、婚假、产假（对于女性员工）、陪产
假（对于男性员工，在某些地区）、丧假以及探亲假（针对符合
特定条件的员工）等。这些假期的具体规定可能会因地区和
公司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但通常都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
动法》以及相关的劳动法规来制定的。

剩余两天年假
可以折抵其他假期或福利吗？
琼海傅先生咨询：我今年还剩余两天年假，但不打算再休

了。请问，剩余的年假可以折抵其他假期或者福利吗？

解答：年假休不完一般不可以折抵其他假期或福利。

休年假期间受伤
能申请工伤吗？

海口王女士咨询：我朋友在休年假期间，不小心受伤了。
请问，这种情况能申请工伤吗？

解答：年假期间受伤不算工伤。根据我国《工伤保险条
例》第十四条的规定，工伤的认定主要基于以下几个条件：在
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工作时间
前后在工作场所内，从事与工作有关的预备性或者收尾性工
作受到事故伤害；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履行工作职责
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患职业病等。而年假是职工依法享受
的休息权利，年假期间并不属于工作时间，也不存在因工作原
因导致的伤害，因此年假期间受伤不符合工伤的认定条件。

（李成沿整理）

案情经过：
车子停在小区被椰子掉

落砸坏挡风玻璃

2023年12月6日，刘女士将爱车停
放在万宁兴隆某小区的停车位上，下午开
车出门时发现车子挡风玻璃破裂毁损，仔
细查看发现是被停车位旁的椰子树上掉
落的椰子砸中。

当天，刘女士就向其投保的保险公司
报案理赔。第二天，刘女士驾驶受损车辆
前往汽车服务公司进行维修，更换挡风玻
璃等相关配件，共计花费4882元。该
笔维修费4882元由所投保的保险
公司支付。

刘女士称，事故当日，她找到
该小区物业公司协商相关赔偿事
宜，但物业公司推诿责任，拒绝赔
偿。物业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之
前也曾有小区业主有过相关经历，
但没有赔偿先例，让她自认倒霉。

因与物业公司协商无果，刘女士
认为物业公司未尽到管理维护义务，
导致其车辆受损，应对车辆损失承担
赔偿责任。为维护权益，刘女士起诉至万

宁法院，要求物业公司支付车辆修理费共
计5078元。

万宁法院在审理过程中查明，该小区
停车不收取费用，刘女士停车在该小区也
没有交纳相关费用。发生案涉事故后，刘
女士未向公安机关报警。

法院另查明，该物业公司为美化小区
环境种植了椰子树，并在椰子树附近的停
车位周围立有警示牌载明：“请您谨慎泊
车，上有树枝果实等掉落，发生事故后果
自负”。

法院判决：
车主损失已经得到填平，

无权再主张损害赔偿

万宁法院经审理认为，该案中，物业
公司作为该小区的物业服务企业，作为小

区椰子树的管理人有必要定期对林木进

行修剪、管理，摘除树上果实，避免果实

坠落造成他人人身财产损害。结合刘女

士提供的车辆受损的照片、视频中所体现

的发生事故的场景，与案涉小区构造、环

境一致，可以相互佐证刘女士车辆受损系

发生在物业公司管理的案涉小区，能够证

实刘女士案涉车辆受损系小区椰子树的

果实掉落砸到。而林木致害的归责原则

系过错推定，物业服务企业应当对其没有

过错承担举证责任，如果其未能提供证据
证明其尽到了管理责任，则应当承担侵权
责任。

法院认为，该案中，物业公司提供了
在小区椰子树附近的停车位周围立有

警示牌的照片，证明已经尽到提醒告知

避险义务，对椰子树果汁坠落不存在过

错，但物业公司作为小区物业服务企业，
除了提醒业主注意之外，还应对椰子树

尽到合理充分的管理和养护义务，物业

公司未能举证证明对椰果坠落采取必要

的防范措施，其对刘女士因车辆损坏产

生的合理损失具有一定的过错，物业公

司应当承担相应过错责任。再者，刘女

士因车辆被椰果坠落遭受损失，产生相

应的维修费用4882元，该项费用属于

刘女士的合理损失。物业公司虽应对

刘女士的合理损失承担责任，但刘女士

自认其所主张的车辆维修费4882元已

经获得保险赔付。故刘女士的损失已

经得以填补，对于刘女士要求物业公司

向其支付车辆维修费4882元的诉请，

法院无法予以支持。
最终，万宁法院判决，刘女士损失已

经得到填平，无权再主张损害赔偿，驳回
刘女士的诉讼请求。

律师说法：
椰子树管理人如未尽到

相应义务导致椰子砸伤人应
担责

椰子掉落砸伤人或砸坏物品，谁应
该担责？对此，海南终确律师事务所律
师胡亚男表示，首先应当确定椰子树的
所有人或管理人是谁。其次，需要确定
椰子树的所有人或管理人是否尽到相应
的注意义务或管理义务，即是否具有过
错。如果其未尽到相应义务导致椰子掉
了砸伤人或物，那么应当由椰子树的所
有人或管理人担责。如果该椰子树系无
主物，或所有人、管理人已经尽到相应注
意义务，人或物被砸到属于意外事件，则
无须担责。

轿车停在小区停车场被砸坏，能否
要求物业公司赔？胡亚男介绍说，能否
要求物业公司赔偿，需要结合车辆损坏
原因以及物业公司是否履行了自身管理
义务，即是否有过错来确定。该案系因
林木导致财产损失，林木致害的归责原
则系过错推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法典》第一千一百六十五条第二款：“依
照法律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错，其不能
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
任。”物业公司作为小区物业服务企业，
除了提醒业主注意之外，还应对椰子树
尽到合理充分的管理和养护义务，物业
公司未能举证证明对椰果坠落采取必要
的防范措施，其对刘女士因车辆损坏产
生的合理损失具有一定的过错，物业公
司应当承担相应过错责任。

万宁一车主车停小区被掉落椰子砸坏，报保险维修后又诉请物业
公司赔偿被驳回

损失已填平无权再主张损害赔偿
万宁市民刘女士遇到一件糟心事，她的车辆停放在万宁某小区停车位上，被椰子砸到，导致挡风玻璃破碎。事情发生后，

刘女士找到该小区物业公司协商赔偿问题，物业公司表示之前也有业主遇到类似问题都没赔偿，不能开先例，拒绝赔偿。
遭到拒绝后，刘女士认为物业公司未尽到管理维护义务，将该物业公司起诉到万宁

市人民法院，要求赔偿车辆修理费 5078 元。法院经审理，刘女士的车辆维修费已由所
投保的保险公司支付，损失已经得到填平，无权再主张损害赔偿，驳回刘女士诉讼请求。

■本报记者 陈敏

案件
14岁少年刷短视频陷入

电信诈骗局中局

“成天跟人瞎混”“天天说，根本不
听”……近日，陈女士拉着14岁的儿子李
某走进东方市公安局龙潭派出所，向民警
提出了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请求——帮
忙教育管教孩子。

原来，陈女士的儿子放学后不回家，
竟跟同学到处玩。原本以为断了孩子的
零花钱能起到一定约束作用，但不承想，
这次“封锁经济”却意外把孩子推向诈骗
分子，好在派出所民警及时破案，才及时
把走上歪路的孩子拉回正途。

据了解，面对父母的“狠心”，李某与
朋友季某等人出去玩时缺乏“经费”，大家
开始每天为“经费”而发愁。一天，李某刷
视频时被“高价回收电话卡”的内容所吸
引，决定卖掉自己的手机卡筹集“经费”，
便果断联系上了所谓的“收购商”。

“对方看有人上钩了，就继续布局，承
诺他们如能按照他们教的内容去沟通，报
酬能加到1500元。”办案民警介绍说。

李某毫不犹豫地提供手机，由季某负责
打电话，按照对方的指令进行电话沟通。一
番操作下来，二人帮“收购商”成功骗取到近
1.6万元。正当他们等待查收“报酬”的时
候，却发现“收购商”失联了。此时，二人才
发现自己陷入了电信诈骗局中局。直到民
警找上门，李某与季某才傻了眼。

“尽管他并没有得到诈骗分子承诺的
‘报酬’，但用自己的手机号成功实施诈

骗，这是事实。”办案民警
介绍，李某、季某落

网后，对为电信网络诈骗活动提供帮助的
违法行为供认不讳，最终被分别处以罚款
5000元的处罚。

痛点
孩子手机信息内容摄取

杂，家长难以掌控

“姐姐，能借你手机给我妈妈打个电
话吗？”11月26日18时许，记者看到，海
口某小学校警室门口的电话亭排起长
队。走去校门口商店购买零食的王同学
看到一名高年级女生正在使用手机，当即
上前寻求帮助。

这名高年级的女生告诉记者，父母为
了方便跟她联系，专门给她配备了手机，
使用时间多在放学后和周末，父母严格管
控使用时间和使用内容。“手机不像学习
机，内容监管时妈妈只有口头提醒，所以
我更愿意玩手机。”该女生坦言。

然而，并非所有家长都能实现有效的
管束管理。“我爱看小红书”“我爱看电视
推送的短视频”“我看抖音多”“拿着父母
手机偷偷看”……说起平时使用手机都干
些什么时，海口龙塘某学校的学生七嘴八
舌地告诉记者，不少孩子表示父母对其刷
视频的内容基本很难把控，“除非一起看
的时候，父母会选择跳过很多内容”。

孩子所陈述的情况，在记者采访家长
时也得到印证，能有效掌握和约束孩子使
用手机的家长并不多。

“我们这么忙，文化有限也辅导不了孩
子，根本管不住孩子。”海口龙塘镇某校家
长陈女士表示，平时要打理家里的理发店，
加之孩子也到了独立自主意识非常强烈的
年纪，最终还是磨不过孩子的多次央求，给
孩子配置了手机。有了手机后，孩子便出
现肆无忌惮玩游戏、刷视频和约上朋友就
不见人的情况，这令她有些措手不及。

“孩子无法正确辨识网络信息的真伪
和陷阱，危害不可预估。”李先生的儿子与
陈女士的女儿是同班同学，孩子每天都会
刷视频、玩游戏，他因为工作忙，很难及时
对孩子进行约束管理。“孩子从手机获得
信息的来源太杂，难免会遇到类似这种

‘高价回收电话卡’的虚假信息，家长一旦
关注不到位就会受到影响，但‘一刀切’没
收手机也不现实，怕引起孩子逆反心理。”
李先生说，因为玩游戏太多的问题，他跟
孩子多次沟通都没有效果。

建议
尽快将网络素养教育纳

入中小学生必修课

“必须重视未成年人使用所存在的风

险隐患，孩子因为从手机上获得不良信息
的情况越来越普遍。”办案民警向广大家
长发出警示，提出当今社会存在各式各样
的网络诈骗形式，不法分子利用青少年法
律意识淡薄，无业、无收入，贪图小利的心
理，通过快手、微信等软件寻找青少年，尤
其是未成年人，以赚钱快、赚钱易为诱惑，
利用未成年人提供的手机卡等设备背后
操控拨打诈骗电话，犯罪团伙的犯罪行为
具有隐蔽性，使公安机关在打击该类犯罪
团伙难度增大。

针对近年来未成年人容易陷入网络
诈骗的问题，海南省青少年犯罪与法律援
助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社会工作师陈丹表
示，未成年人由于心理发展尚未成熟，对
世界的认知和理解相对有限，因此更容易
受到外界信息的影响。特别是当他们在
现实生活中面临压力或挫折时，如学业压
力、家庭关系紧张等，往往更容易在网络
上寻求慰藉和逃避。此时，一些不法分子
便利用这一心理弱点，通过短视频等平台
发布虚假信息，以高额回报为诱饵，引诱
未成年人参与诈骗活动。

针对此案件的情况，陈丹建议广大家
长应加强对孩子的教育和引导，重点关注
孩子的心理需求，及时给予关爱和支持，
避免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感到孤独和无
助。“建立有效的沟通机制很重要。”陈丹
说，家长应鼓励孩子分享自己的想法和经
历，及时了解孩子的心理状况，在发现问
题时应及时给予指导和帮助。

“学校应尽快落实将网络素养教育纳
入中小学生必修课，以全面提升学生的网
络素养能力。同时，教育、网信等职能部
门需加大力度，对网络环境进行深度净化
与严格监督，确保为青少年营造一个健
康、安全的网络空间。”陈丹非常赞成办案
民警的意见，认为家校共育至关重要，双
方要重点加强未成年人的网络素养教育，
开展如何识别网络信息的真伪、如何保护
个人隐私、如何避免网络诈骗等重点培
训，提高未成年人的信息
辨别能力。

东方市两少年刷短视频陷骗局，成电诈帮凶被处罚

未成年人为何容易陷入网络诈骗？
■本报记者 田春宇

潘德刚 制

潘德刚 制

最 近 ，东 方 警 方 破 获 一 起 案
件，两名少年因轻信“高价回收电
话卡”短视频，陷入电信诈骗局中
局。对此，专家提醒，家校共育应
注重提升未成年人网络素养，加强
未成年人信息辨别能力的培养。


